
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秦市监函〔2023〕453 号

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开展 2023 年秦皇岛市市场监管系统内部
联合信用风险分级分类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的通知

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开发区、北戴河新区分局，机关各有关

科室：

为进一步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、重点监管相结合，按照《秦皇岛市市市场监管系统 2023

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（秦市监函〔2023〕

51 号）要求，市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市场监管系统内部联

合信用风险分级分类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随机抽查时间

2023 年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二、随机抽查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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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随机抽查依照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

单（2023 年版）》，对如下抽查事项实施联合检查：

1.自愿性认证活动及结果监督检查；

2.检验检测机构检查；

3.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生产企业检查（工业产品生产许

可资格检查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条件检查）；

4.产品质量监督检查（生产、流通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，

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）；

5.计量标准监督检查；

6.重大变更、直销员报酬支付、信息报备和披露的情况的检

查；

7.广告行为检查（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广告的检查，药

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主发布相

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况的检查，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建立、

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、审核、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，对

医疗美容机构未经审查发布医疗广告以及篡改审查内容发布医

疗广告行为的检查）；

8.团体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检查；

9.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（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，集体商标、

证明商标（含地理标志）使用行为的检查，商标印制行为的检查）；

10.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；

11.专利真实性监督检查（专利证书、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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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真实性的检查，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查）；

三、抽查对象范围、抽取比例及信用风险等级运用

（一）抽查对象范围

上述抽查事项所涉及的全市已成立状态的相关市场主体。

（二）抽取比例

结合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，按照总体不低于 3%的比例抽

取。

（三）信用风险等级运用

为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

管相结合，提高双随机抽查的精准性和靶向性，本次双随机抽查

开展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差异化抽查。依据省市场监管局企业

信用信息与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数据，由低到高划分的

A、B、C、D 四个风险等级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。

四、随机抽查组织实施

（一）任务分工

1.市局信监科牵头组织本次“双随机”定向内部联合抽查工

作，具体负责制定工作方案，部署工作任务，汇总数据报表，随

机抽取市场主体，随机抽取本级执法人员等。市局竞争科、网广

科、质监科、认证科、计量科、标准化科、知识产权科负责提供

各抽查事项所涉及的相关市场主体名单，并分别负责对各县（区）

本业务条线抽查工作的指导和协调；市局信息中心负责网络系统

的维护，保障抽查系统运行正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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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，负责按照市局下发的抽取对象随

机匹配执法人员，实施联合现场检查，按时公示抽查结果。

（二）抽查方式及流程

1.市局在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中制定抽查方案，

抽取出抽查对象，并按管辖情况进行派发。

2.各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管部门收到市局派发的抽查

对象后，对抽查对象进行分组并随机匹配执法人员，各相关业务

科室实施现场检查。

3.市局可以直接对本级管辖的抽查对象进行检查，也可委托

县（区）局进行检查。

4.各级各部门应严格按照《河北省市场监管部门随机抽查工

作指引》（2020 年 8 月版）明确的法律依据、检查方法，实施本

次定向联合抽查。

（三）抽查结果处理

1.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自抽查检查结

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

或“冀上双随机”移动执法终端录入抽查结果，并依法通过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北）向社会公示抽查检查结果。

2.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的原则，根据

职责和管辖权限，依法做好“双随机”抽查结果后续处理。依法

将违反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等有关规定的企业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，及时向相关部门移交涉嫌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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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的案件线索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扎实开展工作。市局成立了由副局长

王文杰任组长，信监科、竞争科、网广科、质监科、认证科、计

量科、标准化科、知识产权科、信息中心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

成员的联合抽查工作领导小组。各县（区）局也要进一步加强组

织领导，确保此次抽查工作依法、有序、高效推进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报道，营造良好氛围。要通过各种渠道，积

极宣传国务院关于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决策部署，

扩大企业和社会公众知晓度；要实现对被抽查对象一次性完成抽

查事项检查，避免“运动式”执法和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

成不必要的干扰，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（三）密切协调配合，全力组织实施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

照本通知要求，依据职责分工，密切配合组织实施。各级信用监

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部门责任，统筹组织协调好各有关业务部

门实施本次联合抽查。各级要充分整合执法资源，加强“双随机”

抽查的人员、经费、车辆等保障，依法按规定时限完成抽查任务。

（四）做好抽查检查与后续监管工作的衔接。要强化工作指

导和业务培训，杜绝抽查检查流于形式、走过场，确保执法人员履

职尽责，不断提高问题发现率，提升监管效率和质量。发现违法

行为符合立案条件的，要坚决立案查处，维护双随机抽查的严肃

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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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加强信息反馈，总结经验做法。各县（区）局要认真

总结抽查中行之有效的经验，总结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做

法。在实施本次定向联合抽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报告市

局信监科及相关业务科室。

联系人：段志鹏 电话：3875180

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11 月 14 日

（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）


